附件

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三服务”清单

填报单位：华宁县自然资源局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何艳蓉 5013043  

	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

	1
	规划许可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服务企业

	2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兴办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办理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兴办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
	服务基层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服务企业

	4
	临时用地审批
	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
	服务企业

	5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审批
	办理开采许可证及相关事项
	企业、法人

	6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对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进行评审备案登记
	企业、法人

	7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备案
	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备案
	企业、法人

	8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
	与华宁县气象局依据当前环境联合发布灾害预警。
	自然人、法人

	9
	地质灾害治理责任认定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94号）的相关规定，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对因人为工程建设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将及时函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方进行整改，确保安全度汛。
	自然人、基层、法人

	10
	不动产统一登记
	权利人依申请进行首次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变更登记，换（补证）登记，预告登记
	自然人、企业

	11
	不动产查询
	权利人依申请进行不动产信息查询
	自然人、企业

	12
	国土调查成果应用工作
	依法提供华宁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年度变更调查相关成果应用于项目勘测定界、用地报批、方案编制等服务，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审查服务。 
	自然人、基层、企业 




